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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

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
華億金控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各董
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
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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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59,153,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為20,15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9,804,000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為0.31港仙及每股攤薄虧損為0.31港仙。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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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5,055 1,815 159,153 3,813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值 5 (10,302) (14,800) (1,663) (17,741)
成品存貨之變動 (33,047) (215) (152,677) (709)
其他直接成本 (32) (39) (93) (85)
僱員福利開支 (5,195) (4,913) (10,293) (10,338)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897) (1,331) (1,851) (2,680)
融資成本 (45) (60) (92) (122)
其他營運開支 (4,873) (3,285) (12,635) (5,74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1,421) – (2,3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9,336) (24,249) (20,151) (35,941)
所得稅開支 6 – – – –

期內虧損 (19,336) (24,249) (20,151) (35,941)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11,059) 2,077 (4,894)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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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已扣稅 (11,059) 2,077 (4,894) 2,157

期內全面虧損總值 (30,395) (22,172) (25,045) (33,784)

期內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267) (24,196) (19,804) (35,901)
非控股權益 (69) (53) (347) (40)

(19,336) (24,249) (20,151) (35,941)

期內應佔全面虧損總值：

本公司擁有人 (30,508) (22,118) (24,881) (33,743)
非控股權益 113 (54) (164) (41)

(30,395) (22,172) (25,045) (33,784)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期內虧損 7 (0.304) (0.372) (0.314) (0.552)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期內虧損 7 (0.304) (0.372) (0.314)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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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2,786 34,115
無形資產 103 104
法定按金及其他資產 505 505
已付租賃及其他按金 401 804

33,795 35,528

流動資產

存貨 11,853 124,155
應收貿易款項 8 21,708 9,424
貸款及應收款項 – 59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 21,607 34,2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629 24,897
銀行結餘及現金－信託賬戶 11,139 9,766
銀行結餘及現金－一般賬戶 104,996 170,932

296,932 374,048

資產總值 330,727 409,57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0 8,451 7,56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632 7,401
即期應繳所得稅 – 60
借款 11 5,534 54,393

15,617 6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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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281,315 304,62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5,110 340,15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290 3,290

3,290 3,290

資產淨值 311,820 336,86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62,989 64,989
股份溢價 12 1,600,799 1,614,799
其他儲備 – (16,000)
特別儲備 4,779 4,779
法定儲備 3,912 3,912
匯兌儲備 (13,892) (9,181)
股份補償儲備 30,554 30,554
累計虧損 (1,391,694) (1,371,8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7,447 321,962
非控股權益 14,373 14,903

權益總額 311,820 33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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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認股權證儲備 股份補償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4,989 1,614,799 – 4,779 3,912 (18,467) 30,384 (1,237,574) 462,822 6,215 469,037
期內虧損 – – – – – – – (35,901) (35,901) (40) (35,94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2,157 – – 2,157 – 2,157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安排 – – – – – – 762 – 762 – 76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4,989 1,614,799 – 4,779 3,912 (16,310) 31,146 (1,273,475) 429,840 6,175 436,015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4,989 1,614,799 (16,000) 4,779 3,912 (9,181) 30,554 (1,371,890) 321,962 14,903 336,865
期內虧損 – – – – – – – (19,804) (19,804) (347) (20,15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 – (4,711) – – (4,711) (183) (4,894)
收回託管安排之股份 (2,000) (14,000) 16,000 – – – – – – –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2,989 1,600,799 – 4,779 3,912 (13,892) 30,554 (1,391,694) 297,447 14,373 3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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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動用之現金淨值 (27,877) (8,040)

投資活動產生╱（動用）之現金淨值 10,202 (1,448)

融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值 (48,261) (99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值 (65,936) (10,48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0,932 240,921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996 230,441

就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 

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以下各項：

銀行及手頭現金 116,135 241,308

獨立信託賬戶結餘 (11,139) (10,86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996 23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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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華億金控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在中國提供貴金屬現貨交易及經紀服務；(ii)在
香港提供證券及期貨合約買賣服務；(iii)在中國及香港買賣及自營投資；(iv)在中國研究、開拓及
發展學生安全網絡項目及電子學生證；(v)透過互聯網在中國提供股票資訊及研究服務；以及(vi)

在中國銷售汽車及提供代理服務。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GEM

上市。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均以港元呈列，而若干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則以人民幣（「人民
幣」）呈列。本公司選擇港元作為其呈列貨幣，乃由於管理層認為其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的使用者而言較為有利。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
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此外，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規定。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就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之重估按公平值計算除外。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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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本期間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證券及期貨經紀佣金收入 147 159 403 317

銷售電子學生證及校園安全產品 965 1,110 2,081 2,473

來自客戶之利息收入 132 180 259 413

集團擔任主事身份之汽車銷售 33,584 – 155,741 –

於國內採購之汽車貿易代理費收入 (4) – 438 –

諮詢費用收入 231 366 231 610

收益 35,055 1,815 159,153 3,813

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認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核表現及
分配資源。根據該等報告釐訂營運分類。

於過往報告期間，執行董事確認本集團分為六個營運部門，各營運部門代表一個營運及可呈報分
部：(1)提供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服務；(2)貴金屬現貨交易及經紀；(3)銷售電子學生證及校園
安全產品；(4)買賣及自營投資；(5)提供股票資訊及研究服務；及(6)銷售汽車及提供代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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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報告分部之分部資料如下：

經紀及證券

保證金融資服務

貴金屬現貨

交易及經紀

銷售電子

學生證

及校園

安全產品

買賣及

自營投資

股票資訊及

研究服務

銷售汽車及

提供代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界客戶分部收入 662 – 2,081 – 231 156,179 159,153
按分部計的其他收入及虧損淨值 31 23 105 (1,874) 96 (48) (1,667)1

分部業績 (1,412) (128) (366) (1,874) (2,743) (3,212) (9,735)

未分配開支淨值 (10,328)
融資成本 (92)
利息收入 4 1

除所得稅前虧損 (20,151)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20,151)

1 與附註5之總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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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報告分部之分部資料如下：

經紀及證券
保證金融資

服務
貴金屬現貨
交易及經紀

銷售電子
學生證
及校園

安全產品
買賣及

自營投資
股票資訊及
研究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界客戶分部收入 730 – 2,473 – 610 3,813
按分部計的其他收入及虧損淨值 34 176 21 (18,773) 801 (17,741)

分部業績 (1,712) (89) (1,508) (19,191) (1,895) (24,395)

未分配開支淨值 (9,094)
融資成本 (12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330)

除所得稅前虧損 (35,941)
所得稅開支 –

期內虧損 (35,941)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香港 662 730

中國 158,491 3,083

159,153 3,813

來自外部客戶按客戶所在國家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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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中央結算系統」）費用收入 4 4 11 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207 39 389

持作買賣證券的股息收入 26 64 26 63

雜項收入╱（虧損） (45) 797 166 1,001

(15) 1,072 242 1,460

其他收益或虧損淨值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未變現證券買賣之 

公平值虧損 (10,287) (15,872) (1,905) (19,201)

(10,302) (14,800) (1,663) (17,741)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就本期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二零一七年：16.5%）
計算。因本集團期內錄得稅務虧損，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二零一七年：無）。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中國附屬公司期內產生自或源自中國的應課稅溢利按15%至25%（二零一七
年：15%至25%）的稅率計提。根據由國務院批准之《西部地區鼓勵產業目錄》，其中一家附屬公
司於重慶市從事該市之鼓勵類業務，故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15%（二零一七年︰15%）。因
本集團期內錄得稅務虧損，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表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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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19,804) (35,901)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6,498,958,120 6,498,958,120

收回託管安排之股份 (200,000,000) –

於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6,298,958,120 6,498,958,120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98,958,120 6,498,958,120

每股虧損 (0.0031) (0.0055)

每股攤薄虧損 (0.0031) (0.0055)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因行使會減少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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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款項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所產生應收款項：
保證金客戶 3,325 2,614

現金客戶 4,131 4,490

經紀及交易商 –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淨值） – 488

其他應收貿易款項 14,252 1,832

應收貿易款項，淨值 21,708 9,424

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須於要求時償還，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並以客戶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總市值約19,39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2,584,000港元）之聯交所上市抵押
證券作抵押。基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任何額外價值，故未有披
露賬齡分析。

證券經紀業務所產生應收款項於進行交易日期後一或兩個交易日內支付。除上述應收保證金客
戶款項外，餘款之賬齡為三十日內。

銷售電子學生證及汽車銷售之應收貿易款項，於發出賬單當日即時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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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收貿易款項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0至30日 14,252 1,832

31至90日 – –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 –

365日以上 – –

14,252 1,832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最大信貸風險為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面值。除保證金客戶之應收款項外，本集
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作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下文提及已減值之款項外，所有其
他應收貿易款項沒有逾期。

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上市股權－持作買賣
股本證券－香港 21,607 23,513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10,763

21,607 3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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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 公司名稱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持股數量

概約持股

百分比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期間買賣

證券公平值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01335 順泰控股 75,238,000 3.06% 18,809 (1,881)

06898 中國鋁罐 2,454,000 0.26% 2,798 (24)

上市股權－持作買賣 21,607 (1,90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於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經營活動」內呈列，為營運資金變動之
一部份。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之「其他收
入及虧損淨值」內。

所有持作買賣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根據彼等於活躍市場上之現時買入價計算。

於報告期末，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根據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的基金市場價
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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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款項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所產生應付款項：
保證金客戶 1,089 716

現金客戶 7,219 6,845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淨值） 137 –

其他應付貿易款項 6 6

應付貿易款項，淨值 8,451 7,567

應付保證金客戶款項須按要求償還。基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
任何額外價值，故未有披露賬齡分析。

證券經紀業務所產生應付款項須於進行交易日期後一或兩個交易日內支付。除上述應付保證金
客戶款項外，餘款須於三十日內清償。

其他應付貿易款項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0至30日 – –

31至90日 – –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 –

365日以上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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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借款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計入流動負債的借款
－有抵押銀行借款 5,534 6,556

－無抵押有關人士借款 – 47,837

5,534 54,393

12. 股本及溢價

已發行

股份數目 普通股 股份溢價 總計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6,498,958 64,989 1,614,799 1,679,788 

收回託管安排之股份 (200,000) (2,000) (14,000) (16,0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6,298,958 62,989 1,600,799 1,663,788 

法定普通股總數為10,000,000,000股（二零一七年：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為0.01港元（二零
一七年：每股0.01港元）。所有已發行股份股款均已繳足。

13.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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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收益錄得約159.15百萬港元，與二零一七年同期比較上

升約155.34百萬港元。該上升主要因為於中國銷售平行進口汽車及提供相關代理服務的新

分部。該新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錄得約156.18百萬港元，由於重慶盛

渝泓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盛渝泓嘉」）於二零一七年八月成立，故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並無錄得任何資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自營證券買賣錄得未變現虧損約1.91百萬港元及沒有錄得已變現收

益或虧損。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向盛渝泓嘉之註冊資本作

出之建議額外出資人民幣50,000,000元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該建議額外

出資令本公司於盛渝泓嘉之股權由90%進一步增加至93.33%及顯著增強盛渝泓嘉之資本基

礎並將提高其於中國平行進口汽車市場之競爭力，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本公司

已結付人民幣35,000,000元，餘下人民幣15,000,000元尚未結付。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之公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汽車銷售收入約155.74百萬港元及於國內

採購之汽車貿易代理費收入約0.44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錄得任

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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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收益約159.15百萬港元，

與二零一七年之同期約3.81百萬港元比較，增加約155.34百萬港元或40.77倍。營業額上升主

要是中國經營之汽車銷售及提供代理服務業務增加所致。

銷售電子學生證及校園安全產品的分部，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錄得營業額約

2.08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約2.47百萬港元的營業額。

汽車銷售業務及提供代理服務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展開，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錄得營業額約156.18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虧損約20.15百萬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有未經審核虧損約35.94百萬港元。本年中期之未經審核虧損包括公平值計入損

益的股權投資時錄得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1.91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19.20百

萬港元。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約0.31港仙，而去年同期虧損約0.55港

仙。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約296.93百萬港元，而本集團之流動性，以

流動比率顯示（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19.01倍。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

行結餘及現金約為116.14百萬港元，當中約11.14百萬港元乃代客戶以信託方式持有之獨立

賬戶。借款總額約為5.53百萬港元由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作抵押，並由本公司提供公司擔

保。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計算方法為總負債約15.62百萬港元

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297.45百萬港元）為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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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297.45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減少7.62%，約24.52百萬港元。

展望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中國銷售平行進口汽車及提供相關代理服務的新分部佔

本集團之收益約98.1%。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二零

一八年年會上表示中國今年將相當幅度降低汽車進口關稅。降低進口關稅已自二零一八年

七月一日起生效，並將令終端客戶之購買成本大幅降低約8%至15%，因此使進口車對客戶

更具吸引力。本集團期望該政策能提升及改善本集團之業績。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之通函所披露，汽車業務存在對少數客戶之依賴風

險。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盛渝泓嘉已改善其客戶數量及增加至七名客戶，其中三

間為關連公司且正與二十名客戶處於磋商過程。盛渝泓嘉將努力增加更多客戶，於日後降

低依賴程度。

汽車業務為本集團的新業務，並將通過內生增長擴大業務。因此，在業務初期及成長階段，

盛渝泓嘉的客戶數量有限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憑藉盛渝泓嘉管理團隊的經驗及中國汽車

市場的規模以及與其他已發展市場比較其潛力，本集團相信汽車業務跟客戶數量將繼續增

長。

儘管香港股票市場波動，本集團對中國及香港股市前景樂觀及抱有信心。我們將密切注視

該等股票市場變動情況，從而為本集團改善業績。

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他業務及尋求機會擴大其收入來源，以提升本集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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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約296.93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374.05百萬港元），而本集團之流動性，以流動比率顯示（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

19.01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9倍）。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為5.25%（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56%）。其中以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約21.6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28百萬港

元）。該等金融資產投資於在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及在中國發行的非上市投資基金。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16.1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80.70百萬港元），當中約11.1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77

百萬港元）乃代客戶以信託方式於獨立賬戶持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總額約5.53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54.39百萬港元），當中約2.00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9.90百萬港

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借款以抵押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以及本公司簽訂的公司擔保作擔保。

經考慮手頭持有之流動資產金額後，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裕的財務資源，以應付本集

團現有業務及其於投資機會出現時其他業務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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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已收回以託管方式持有之200,000,000股代價股份，並

送交其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註銷。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為62,989,581港元，分為6,298,958,12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外匯風險

本集團以本地業務交易產生之現金流量應付本地業務及投資所需，並藉此管理其海外業務

在一般業務活動及投資中產生之外匯風險。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

利率錯配之重大未對沖外匯風險。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88名僱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名）。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合共約10.29百萬港元（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約10.34百萬港元）。本集團每年均就薪酬政策作出檢討，務求薪酬水平跟業

界一致。薪酬福利包括基本薪金、公積金、醫療福利及酌情花紅。本集團亦採納新購股權計

劃作為對其僱員之額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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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28.47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29.17百萬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已就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任何其他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日期後，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五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現金代價人民幣12,000,000元出

售深圳富盟網絡技術有限公司（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擁有權。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本集團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配發及

發行，而認購人已有條件同意認購1,450,000,000股認購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060

港元（可因本公司採取之任何企業行動包括但不限於股份之任何拆細、合併等而自動調整）

以籌集資金之所得款項總額約87,000,000港元。

認購人為王嘉偉先生，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根據GEM上市規則，認購

人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訂立認購協議及其項下之認購事項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

易，並須遵守GEM上市規則第20章項下之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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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

月六日之公告。

董事認為，認購事項為本公司籌集資金用於發展及擴大現有之本集團汽車業務之機會，並

於與本集團汽車業務有關之潛在投資機會出現時加以把握。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
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

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所述登記冊，或根

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王嘉偉 實益擁有人 202,043,628 3.21%
黎玉梅 實益擁有人 2,780,127 0.04%
劉潤桐 實益擁有人 2,646,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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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屆滿。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採納符合GEM上市規則第23章之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

下表披露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持有可認購本公司

股份之購股權詳情：

購股權數目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
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期限 行使價

（港元）

黎玉梅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

3,186,158 – – – 3,186,158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 
至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二日

0.419

劉潤桐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

31,861,575 – – – 31,861,575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 
至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二日

0.419

張本正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

2,124,105 – – – 2,124,105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 
至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二日

0.419

James Beeland Rogers Jr.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

20,000,000 – – – 20,000,000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二十一日

0.518

James Beeland Rogers Jr.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20,000,000 – – – 20,000,000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 
至二零二五年 
十月十五日

0.238

James Beeland Rogers Jr.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九日

20,000,000 – – – 20,000,000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九日 
至二零二六年
十一月八日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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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

使董事或行政總裁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

債券）而獲益，亦無董事、行政總裁或任何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擁有任

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期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c)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淡倉

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任何股本衍生產品之相關股份中擁有

記錄於登記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

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遵照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王文明及陳冬瑾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595,328,957 9.45%

朱維 實益擁有人 350,004,000 5.56%

附註：

(1) 陳冬瑾女士持有145,116,650股本公司股份。陳冬瑾女士為王文明先生之配偶，而王文明先
生持有450,212,307股本公司股份。因此，彼等被視為共同持有595,328,957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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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王文明及陳冬瑾 

（附註2及3）

實益擁有人 11,682,577 0.19%

附註：

(2) 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王文明先生獲授可認購11,682,577股本公
司股份之購股權（相關股份數目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作出調整）。陳冬瑾女士乃王文
明先生之配偶，故彼等被視為共同擁有可認購11,682,577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3) 自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起，王文明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除權益已載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之董事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

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

投票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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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授出購股權詳情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讓為本集團利益作出貢獻之人士有機會獲取本公司股權。舊購股

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屆滿及本公司採納了符合GEM上市規則第23章之新購

股權計劃。

儘管舊購股權計劃屆滿，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繼續有效及根據其

發行條款及在所有其他方面可予行使。舊購股權計劃之條文將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起10年期間內仍然有效，在此情況下，將不會再

授出購股權，但新購股權計劃之條文在所有其他方面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除非獲得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否則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予授

出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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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及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九日分別向董事及本公司若干僱員授出可認購84,000,000股、30,000,000股、20,000,000

股及2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
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
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期限 行使價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 82,840,095 
（附註1）

– – – 82,840,095 
（附註1）

二零一零年 
四月十三日至 
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二日

0.419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20,000,000 – – – 20,000,000 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四年 
九月二十一日

0.518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20,000,000 – – – 20,000,000 二零一五年 
十月十六日至 
二零二五年 
十月十五日

0.238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20,000,000 – – – 20,000,000 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九日至 
二零二六年 
十一月八日

0.150

附註：

(1) 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授出84,000,000股之購股權，並於二零一
零年六月十五日對上述購股權作出調整。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及各
自相關之聯繫人之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之業務存在或可能存在競爭，亦不知悉任何有
關人士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已收回以託管方式持有之200,000,000股代價股份，並
送交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註銷。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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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應用及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守則》中載列的所有

原則及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守則的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的角色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該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責任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形式載列。

王嘉偉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鑒於王先生於項目管理及證券投資方面有豐富經

驗，負責本公司之整體企業策略規劃及業務發展。在董事會之監督，而董事會當中已包括

佔超過董事會一半議席的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股東利益應已有充份之

保障及受到公平的重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而有關準則之嚴謹程度不遜於GEM上市

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規定交易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規定交易標準及本公司所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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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為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書面制訂職權範圍，

清楚界定其權力及職責。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滙報程

序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核委員會由張本正教授、李建行先生及陳樹文教授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根據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有關條文，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認為該等報表之編製方式符合適用會計

準則，並已就此作出足夠披露。

承董事會命

華億金控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嘉偉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嘉偉先生及黎玉梅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劉潤桐先生及James 

Beeland Rogers Jr.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本正教授、李建行先生及陳樹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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